附件3：服务评价表
	五象院区空调维保服务采购项目XXXX年第XX季度（X月--X月）服务评价表

	考核日期：XXXX年  月  日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服务评价得分
	备注

	1
	维修效率

（满分30分）
	1.接到报修后，30分钟内响应并到达现场维修，得10分；每超出30分钟扣2分，超出2小时不得分。

2.一般故障1 小时内修复，得10分；每超出1小时扣 3分，超出2小时不得分。

3.复杂故障在双方约定时间内修复，得10分；每超出约定时间1天扣5分，超出2天不得分。
	
	

	2
	维修效果

（满分25分）
	1.维修的后设备运行稳定，1个月内无相同故障复发，得10分；复发1次扣5分，复发2次及以上不得分。

2.维修质量符合相关标准和技术要求，得10分；经检测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3.维修的后设备性能得到提升或恢复至正常水平，得5 分；未达到不得分。
	
	

	3
	服务态度

（满分30分）
	1.服务人员耐心、礼貌得5分；出现态度不好不得分。

2.及时提供合格的维修维护记录、巡查记录、清洗维护保养记录得15分；未及时提供每次扣5分；无法提供不得分。
3.主动回访，了解设备使用情况，得3分；未回访不得分。

4.积极配合医院有关制冷的各项工作，得12分；不配合或出现态度不好不得分。
	
	

	4
	费用合理性

（满分15分）
	1.维修费用报价透明、合理，与市场行情相符，得15分；过高或不合理酌情扣分。
	
	

	综合得分（满分100分）
	
	

	评价等级（优、良、差）
	
	

	评价单位（需求部门）科室负责人签字：

医学装备部工程师/项目负责人签字：

医学装备部盖章：
	被评价单位（公司）项目负责人签字：

被考核单位（公司）盖章：

	备注：
考核标准及内容以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为基础，采购人每季度对成交供应商进行考核：
①当季度综合得分分值在90-100分时，评价等级为“优”，当季度维保费全额支付；
②当季度综合得分分值在80-90（不含）分时，评价等级为“良”，扣除当季度维保费的10%作为罚款；
③当季度综合得分分值＜80分时，评价等级为“差”，扣除当季度维保费的20%作为罚款；

④如合同期内出现三次季度考核分值低于80分的，采购人有权解除维保服务合同，除扣除当次合同款外，并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或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 30%的违约金(取其高者)。


